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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校資金有效管理及運用，使資金在無風險情況下，達最有效益之運

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出納收支及剩餘資金運用與管理作業。 

三、適用單位：適用本校東莞校區（簡稱校本部）及臺北辦事處（簡稱北辦）。 

四、出納支出作業 

（一）校本部出納作業 

1. 現金支付經審核無誤後，會計編製傳票後，轉由出納依付款作業要點支付。     

付款用印，依印信管理要點用印。 

2. 除有特殊原因之緊急付款外，出納應定時統一完成匯款或支票簽核及用印，並

及時通知廠商領取。 

3. 支出方式依付款對象，分現金支票、轉帳支票、電匯款等。支出金額人民幣 800

元以上，不得以零用金支付。 

4. 開立銀行支票或匯款之受款人，須與原始憑證之開立人相符，若受款人特殊要

求，須有正當理由之書面說明，徵得財務主管同意，始得為之。 

5. 出納開立支票，應於支票存根聯及傳票上，註明支出帳號、支票號碼、金額及

傳票編號，並於有關憑證上加蓋「付訖章」。並依此內容鍵入電腦，至少每週

應製作列印「往來銀行餘額日（週）報表」等。 

6. 領款人領取支票，若為本校職員，應於簽收簿或報銷單上簽收，若為廠商，應

以廠商領款專用章或公章簽收為原則。 

7. 電匯款項作業：根據廠商所提供「委託匯款確認書」內容，建立廠商基本資料

檔。 

（二）北辦出納支出特別規定 

1. 校本部因業務需要，須以新臺幣付款，經申請部門完成請購（示）及付款簽核

程序後，由主計室匯款或分別通知北辦出納人員及銀行，辦理轉帳匯款及支付

程序。 



2. 北辦出納人員接到臺灣廠商之付款請求，或本校同仁提出新臺幣付款之報銷

請求時，應將相關資料寄至校本部，由經辦人員辦理報銷，完成簽核後，再由

主計室匯款或主計室主管書面通知付款。 

3. 北辦支付作業，除教職員薪資外，固定於每月 25日進行，出納接到校本部之

付款指示後，逐筆開立支票或辦理匯款。 

4. 北辦出納人員應在每次付款後，將銀行存摺影印傳真至校本部，憑以入帳。 

5. 校本部主計室應定期與銀行對帳，確實做好資金管理。 

五、剩餘資金之運用與管理 

（一）本校資金除零用金之外，不得存放於任何個人或本校辦公室內。 

（二）財務主管得根據本校之總體資金狀況，及預估未來一年中各月之現金流量，

於保持 2至 3個月之資金予銀行帳戶，如有剩餘資金應由財務室擬具剩餘

資金運用之建議方案，並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42條規定辦理。 

（三）有關前項之投資，得委託專業投資機構代為操作。 

（四）主計室應對所有剩餘資金運用之後續作業詳加列管。 

六、本要點由主計室訂定，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